
105學年度備查注意事項 

 1 

 

 

基隆市東光國小學習領域與彈性學習節數分配一覽表 

(請根據九年一貫課程時數規定進行分配，並填入各校節數分配情形)1050729 

類別 領域學習節數 彈性學習節數 
(若項目不足請自行增列) 

合計 學習領域

或科目 

語文 

健康 

與 

體育 

生活課程 

數學 
綜合 

活動 

電

腦 

英

語 

議題

融入

補救

教學 

國

語

文 

本

土

語

言 

英

語 社會 

藝術 

與 

人文 

自然

與 

生活 

科技 

低年級 20  3  

一 
每週

節數 

5 1 0 2 3(藝)/4(生) 3 2 
0 1 2 23 

30％ 10％ 35％ 15％ 10％ 

二 
每週

節數 

5 1 0 2 3(藝)/4(生) 3 2 
0 1 2 23 

30％ 10％ 35％ 15％ 10％ 

中年級 25 4  

三 
每週

節數 

5 1 2 1+2 3 1+2 3 3 3 
1 1 1 29 

28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

四 
每週

節數 

5 1 2 1+2 3 1+2 3 3 3 
1 1 1 29 

28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12％ 

高年級 27 5  

五 
每週

節數 

5 1 2 1+2 3 1+2 3 4 3 
1 2 2 32 

25％ 11％ 11％ 11％ 11％ 15％ 11％ 

六 
每週

節數 

5 1 2 1+2 3 1+2 3 4 3 
1 2 2 32 

28％ 11％ 11％ 11％ 11％ 15％ 11％ 

附註: 

1. 空格部分請學校填寫，請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：語文學習領域佔領域學習節數 20%~30%；健康與體

育、社會、藝術與人文、自然與生活科技、數學、綜合活動各佔領域學習節數 10%~15% 

2. 本市國小三、四、五年級每週英語授課時數排定 2 節（97.5.26基府教學參字第 0970129090 號函）；另自

100 學年度國小六年級每週英語授課時數由 2 節增加為 3 節（100.5.25 基府教學參字第 1000159422 號

函）。請六年級英語老師將每學期 20 節課以閱讀融入為主進行課程設計（101.1.30 基府教學參字第

1010143263 號函）。 

 

 

附件三-需上傳、繳紙本 

 


